
江苏大学艺术学院第二届“艺苑曙华”院长奖助学金

评审结果公示

艺术学院全体师生：

根据《艺术学院"艺苑曙华"优秀学子标兵评选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经过系部

推荐、学院审核、网络投票、公开答辩、评审小组评分等环节，评选出 15 名江

苏大学艺术学院“艺苑曙华”院长奖助学金获得者，现将名单予以公示（按姓

氏笔画排序）：

马宏宇 王子尊 江子睿 庄 青 李熔华

陈 榕 杨 阳 杨佳昆 张雪原 罗旖旎

胡向阳 赵莉莉 徐 乐 黄政祺 蒋钰蓉

公示期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—12 月 21 日。广大师生对以上结果如有异议，

请于 12 月 21 日前向学院团委办公室反映。电话：8878016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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